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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2021年其他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（主要是新冠疫情防控）共250，40万元，全部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有关工作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截至评价日，我单位共收到其他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（主要是新冠疫情防控）专项资金250.4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其他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（主要是新冠疫情防控）专项资金250.40万元，全部用于新冠核酸试剂采购、新冠疫情防控资料印刷、新冠实验室运转的必须试剂耗材、新冠临时核酸采样点的运转开支、新冠疫情防控物资储备采购。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，专人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累计进行新冠核酸检测总数39043份，人员检测32603人份；全年累计新冠疫苗接种439538剂次；成立应急机动队2支，常规机动队3支，建立与公安大数据中心等部门联合流行病学调查机制；配备独立应急物资储备仓库1个。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提高群众防病能力，控制传染病发生，降低传染病发病率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。
3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群众对我单位该项工作的开展落实给予肯定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新冠疫情防控项目实施未偏离绩效目标。但实验室设备老化，部分实验仪器无法满足现在的检验需求，下一步将建立和完善新冠肺炎等重点病毒性传染病实验室体系；提升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，加强和完善突发急性传染病装备配置，统筹满足区域内快速检测需要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严格执行专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，积极探索建立与预算编制相结合，及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，使评价结果得到有效运用，并将相应绩效自评结果，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开。


